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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處理違反
菸害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事件，依法而妥適
及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性，以期減少爭
議及行政爭訟之行政成本，提升公權力，特訂定
本基準。 

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處理菸害防制
法事件，依法而妥適及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
平性，以期減少爭議及行政爭訟之行政成本，提升
公權力，特訂定本基準。 

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行政罰法規定有關不罰、免罰與裁處之審酌加減
及擴張參考表： 

二、行政罰法規定有關不罰、免罰與裁處之審酌加減及擴
張參考表： 

本點未修正。 

 
項

次 
審酌事項 內       容 條   文 備     註 項次 審酌事項 內       容 條   文 備     註 

 

1  

 

 

不 

 

予 

 

處 

 

罰 

 

部 

 

分 

1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

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第七條第一

項 

 1  

 

 

不 

 

予 

 

處 

 

罰 

 

部 

 

分 

1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

過失者，不予處罰。 

第七條第一項  

2 2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 第九條第一

項 

 2 2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 第九條第一項  

3 3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予處罰。 

第九條第三

項 

 3 3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

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者，不予處罰。 

第九條第三項  

4 4 依法令之行為，不予處罰。 第十一條第

一項 

 4 4 依法令之行為，不予處罰。 第十一條第一項  

5 5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職務命令之行為，

不予處罰。 

第十一條第

二項 

本文 

明知職務命令違法，

而未依法定程序向該

上級公務員陳述意見

者，不在此限。 

5 5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職務命令之行為，不

予處罰。 

第十一條第二項 

本文 

明知職務命令違法，而未

依法定程序向該上級公務

員陳述意見者，不在此

限。 

6 6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

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予處罰。 

第十二條 

本文 

 6 6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

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予處罰。 

第十二條 

本文 
 

7 7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

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

得已之行為，不予處罰。 

第十三條 

本文 

 7 7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

行為，不予處罰。 

第十三條 

本文 
 

8 得 

 

免 

 

部 

 

分 

1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

任。但按其情節，得免除其處罰。 

第八條  8 得 

 

免 

 

部 

 

分 

1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

但按其情節，得免除其處罰。 

第八條  

本法未有法定最高額新臺幣三千元以

下罰鍰處罰之規定，故不得援引第十

九條規定，遽予免罰。 

第十九條    本法未有法定最高額新臺幣三千元以下

罰鍰處罰之規定，故不得援引第十九條

規定，遽予免罰。 

第十九條  

9 2 防衛行為過當者，得免除其處罰。 第十二條 

但書 

 9 2 防衛行為過當者，得免除其處罰。 第十二條 

但書 
 

10 3 避難行為過當者，得免除其處罰。 第十三條 

但書 

 10 3 避難行為過當者，得免除其處罰。 第十三條 

但書 
 

11  

得 

減 

輕 

部 

分 

1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

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處罰。    

第八條 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

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

之一，亦不得低於法

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

之一。 

11  

得 

減 

輕 

部 

分 

1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

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處罰。    

第八條 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

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亦

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

之三分之一。 

 

12 

 

2 

 

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其處罰。 

 

第十二條  

但書 

12 2 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輕其處罰。 第十二條  

但書 

13 3 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其處罰。   第十三條  

但書 

13 3 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其處罰。   第十三條  

但書 

14 4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

減輕處罰。 

第九條第二

項 

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

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

之一，亦不得低於法

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

之一。 

14 4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

輕處罰。 

第九條第二項 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

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亦

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

之二分之一。 
15 5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處罰。 

第九條第四

項 

15 5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

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處罰。 

第九條第四項 

16 得 

加 

重 

部 

分 

1 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

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

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第十八條第

二項 

 16 得 

加 

重 

部 

分 

1 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

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

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第十八條第二項  

17  

 

 

 

 

 

 

得 

 

併 

 

罰 

 

部 

 

分 

1 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

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

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

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依前項並受同一規定處罰之罰鍰，不

得逾一百萬元。但其所得之利益逾一

百萬元者，得於其所得利益之範圍內

裁處之。 

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

項 

 17  

 

 

 

 

 

 

得 

 

併 

 

罰 

 

部 

 

分 

1 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

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

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

者，該行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

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

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依前項並受同一規定處罰之罰鍰，不得

逾一百萬元。但其所得之利益逾一百萬

元者，得於其所得利益之範圍內裁處

之。 

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三項 
 

18 2 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

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

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

受處罰者，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

表權之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違

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盡其防止

義務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

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依前項並受同一規定處罰之罰鍰，不

得逾一百萬元。但其所得之利益逾一

百萬元者，得於其所得利益之範圍內

裁處之。 

第十五條第

二項、第三

項 

 18 2 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

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

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

者，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

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因故

意或重大過失，未盡其防止義務時，除

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

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依前項並受同一規定處罰之罰鍰，不得

逾一百萬元。但其所得之利益逾一百萬

元者，得於其所得利益之範圍內裁處

之。 

第十五條第二

項、第三項 
 

19 3 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

或法人以外之其他私法組織，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者，準用行政罰法第十五

條之規定。 

第十六條  19 3 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或

法人以外之其他私法組織，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者，準用行政罰法第十五條之規

定。 

第十六條  

20  

 

得 

追 

繳 

部 

分 

1 為他人利益而實施行為，致使他人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

人因其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

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

圍內，酌予追繳。 

第二十條第

一項 

 20  

 

得 

追 

繳 

部 

分 

1 為他人利益而實施行為，致使他人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因

其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

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酌

予追繳。 

第二十條第一項  

21 2 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

他人因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

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

範圍內，酌予追繳。 

第二十條第

二項 

 21 2 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他

人因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

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

內，酌予追繳。 

第二十條第二項  

22 審

酌

部

份 

1 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

量受處罰者之資力，於法定罰鍰額度

內處罰。 

第十八條第

一項 

 22 審 

酌 

部 

份 

1 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

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

罰者之資力，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處罰。 

第十八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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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局處理違反本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單位：新臺幣 

三、本局處理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 

項 

次 
違反事實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或

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項 

次 
違反事實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或

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1 製造或輸入

業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

者： 

一、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

款規定，

製造、輸

入類菸品

或其組合

元件。 

二、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

款規定，

製造、輸

入指定菸

品或其必

要之組合

元件。 

第十五條 

第一項 

第二款及

第三款 

 
第二十六

條 

第一項 

處一千萬元以上

五千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屆期

未改善、回收、

銷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一千萬元至三

千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回收、銷毀或

退運；屆期未

改善、回收、

銷毀或退運

者，按次處

罰。 

2.第二次處罰鍰

二千萬元至四

千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回收、銷毀或

退運；屆期未

改善、回收、

銷毀或退運

者，按次處

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千萬元

至五千萬元，

並令其限期改

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屆

期未改善、回

收、銷毀或退

運者，按次處

罰。 

 

     一、本項次新

增。 

二、明定製造

或輸入業

者製造、

輸入類菸

品或其組

合元件及

未依本法

第七條第

一項或第

二項規

定，經核

定通過健

康風險評

估審查之

指定菸品

或其必要

之組合元

件之裁罰

基準。 

2 製造或輸入

業者以外之

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

者： 

一、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

款規定，

製造、輸

入類菸品

或其組合

元件。 

二、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

款規定，

製造、輸

入指定菸

品或其必

要之組合

元件。 

第十五條 

第一項 

第二款及

第三款 

 
第二十六

條 

第二項 

處五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屆期

未改善、回收、

銷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五萬元至一百

萬元，並令其

限期改善、回

收、銷毀或退

運；屆期未改

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2.第二次處罰鍰

十萬元至三百

萬元，並令其

限期改善、回

收、銷毀或退

運；屆期未改

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十五萬元

至五百萬元，

並令其限期改

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屆

期未改善、回

收、銷毀或退

運者，按次處

罰。 

 

     一、本項次新

增。 

二、明定製造

或輸入業

者以外之

人製造、

輸入類菸

品或其組

合元件及

未依本法

第七條第

一項或第

二項規

定，經核

定通過健

康風險評

估審查之

指定菸品

或其必要

之組合元

件之裁罰

基準。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4%BA%BA%E5%B7%A5%E7%94%9F%E6%AE%96%E6%B3%95.htm#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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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造或輸入

業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

者： 

一、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

款規定，

廣告類菸

品或其組

合元件。 

二、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

款規定，

廣告指定

菸品或其

必要之組

合元件。 

第十五條 

第一項 

第二款及

第三款 

 
第二十七

條 

處一千萬元以上

五千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一千萬元至三

千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

罰。 

2.第二次處罰鍰

二千萬元至四

千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

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千萬元

至五千萬元，

並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一、 本項次新

增。 

二、 明定製造

或 輸 入

業，廣告

類菸品或

其組合元

件及未依

本法第七

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

規定，經

核定通過

健康風險

評估審查

之指定菸

品或其必

要之組合

元件之裁

罰基準。 

4 菸品製造或

輸入業者，

以第十二條

各款方式之

一，促銷或

廣告菸品、

指定菸品必

要之組合元

件者。 

第十二條 

 
第二十八

條 

處五百萬元以上

二千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次

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五百萬元至一

千五百萬元，

各條款每增加

一件違規事實

加罰一百萬元

整，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2.第二次處罰鍰

一千萬元至二

千萬元，各條

款每增加一件

違規事實加罰

一百萬元整，

並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一千五百

萬元至二千五

百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

罰。 

 

4 以本法第九

條各款方式

促銷菸品或

為菸品廣告

者。 

第九條 

第二十六條 
1.製造或輸入業

者：處五百

萬元以上二

千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

並按次連續

處罰。 

1. 第一次處罰

鍰五百萬元

至一千五百

萬元，各條

款每增加一

件違規事實

加罰一百萬

元整。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一

千萬元至二

千萬元，各

條款每增加

一件違規事

實加罰一百

萬元整。 

3. 累計至第三

次(含)以上

處罰鍰一千

五百萬元至

二千五百萬

元。 

明定菸品製造

或輸入業者，

違反第十二條

各款促銷或廣

告 之 裁 罰 基

準。 

5 菸品製造或

輸入業者，

未於中央主

管機關依第

七條第二項

所定期限，

回收或銷毀

該指定菸

品。 

第七條 

第二項、 

 
第二十九

條 

第一項 

第一款 

處一百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回收或退運；屆

期未回收或退運

者，按次處罰，

違規之菸品沒入

並銷毀之。 

1.第一次處罰鍰

一百萬元至三

百萬元，並令

其限期回收或

退運；屆期未

回收或退運

者，按次處

罰，違規之菸

品沒入並銷毀

之。 

2.第二次處罰鍰

二百萬元至四

百萬元，並令

其限期回收或

退運；屆期未

回收或退運

者，按次處

罰，違規之菸

品沒入並銷毀

     一、本項次新

增。 

二、明定菸品

製造或輸

入業者，

未於中央

主管機關

依第七條

第二項所

定期限，

回收或銷

毀該指定

菸品之裁

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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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百萬元

至五百萬元，

並令其限期回

收或退運；屆

期未回收或退

運者，按次處

罰，違規之菸

品沒入並銷毀

之。 

 
6 菸品製造或

輸入業者，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違反第

九條第一

項不得使

用或加註

文字或標

示之規

定。 

二、違反第

九條第二

項標示面

積之規

定。 

三、違反依

第九條第

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

關標示之

方式、內

容或位置

之規定。 

第九條 

 
第二十九

條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三款及

第四款 

處一百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回收或退運；屆

期未回收或退運

者，按次處罰，

違規之菸品沒入

並銷毀之。 

1.第一次處罰鍰

一百萬元至三

百萬元，並令

其限期回收或

退運；屆期未

回收或退運

者，按次處

罰，違規之菸

品沒入並銷毀

之。 

2.第二次處罰鍰

二百萬元至四

百萬元，並令

其限期回收或

退運；屆期未

回收或退運

者，按次處

罰，違規之菸

品沒入並銷毀

之。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百萬元

至五百萬元，

並令其限期回

收或退運；屆

期未回收或退

運者，按次處

罰，違規之菸

品沒入並銷毀

之。 

2 1.菸品、品

牌名稱及

菸品容器

加註之文

字及標

示，使用

淡菸、低

焦油或其

他可能致

人誤認吸

菸無害健

康或危害

輕微之文

字及標

示。 

2.菸品容器

最大外表

正反面積

明顯位置

處，未以

中文標示

吸菸有害

健康之警

示圖文與

戒菸相關

資訊；其

標示面積

小於該面

積百分之

三十五。 

第六條 

第二十四條 

 

 

1.製造或輸入業

者：處一百萬

元以上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

並令限期回

收；屆期未回

收者，按次連

續處罰，違規

之菸品沒入並

銷毀之。 

1. 第一次處罰

鍰一百萬元

至三百萬

元，並令限

期回收；屆

期未回收

者，違規之

菸品沒入並

銷毀之。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二

百萬元至四

百萬元，並

令限期回

收；屆期未

回收者，違

規之菸品沒

入並銷毀

之。 

3. 累計至第三

次(含)以上

處罰鍰三百

萬元至五百

萬元，並令

限期回收；

屆期未回收

者，違規之

菸品沒入並

銷毀之。 

一 、 項 次 變

更。 

二、明定菸品

製造或輸

入業者違

反第九條

規定之裁

罰基準。 

7 菸品製造或

輸入業者，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違反第

十條第一

項禁止使

用添加物

規定。 

二、違反依

第十條第

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

關尼古

丁、焦油

含量標示

方式之規

定。 

第十條 

第一項及 

第三項 

 
第二十九

條 

第一項 

第五款及

第六款 

處一百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回收或退運；屆

期未回收或退運

者，按次處罰，

違規之菸品沒入

並銷毀之。 

1.第一次處罰鍰

一百萬元至三

百萬元，並令

其限期回收或

退運；屆期未

回收或退運

者，按次處

罰，違規之菸

品沒入並銷毀

之。 

2.第二次處罰鍰

二百萬元至四

百萬元，並令

其限期回收或

退運；屆期未

回收或退運

者，按次處

罰，違規之菸

品沒入並銷毀

之。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百萬元

至五百萬元，

並令其限期回

收或退運；屆

3 菸 品 所 含

尼古丁及焦

油，未以中

文標示於菸

品容器上。 

第七條 

第二十四條 

1.製造或輸入業

者：處一百萬

元以上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

並令限期回

收；屆期未回

收者，按次連

續處罰，違規

之菸品沒入並

銷毀之。 

1. 第一次處罰

鍰一百萬元

至三百萬

元，並令限

期回收；屆

期未回收

者，違規之

菸品沒入並

銷毀之。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二

百萬元至四

百萬元，並

令限期回

收；屆期未

回收者，違

規之菸品沒

入並銷毀

之。 

3. 累計至第三

次(含)以上

一 、 項 次 變

更。 

二、明定菸品

製造或輸

入業者違

反第十條

第一項及

第三項規

定之裁罰

基準。 



5 
 

期未回收或退

運者，按次處

罰，違規之菸

品沒入並銷毀

之。 

處罰鍰三百

萬元至五百

萬元，並令

限期回收；

屆期未回收

者，違規之

菸品沒入並

銷毀之。 

8 販 賣 之 菸

品，有下列

情 形 之 一

者： 

一、未於中

央主管機

關依第七

條第二項

所 定 期

限，回收

或銷毀該

指 定 菸

品。 

二、違反第

十條第一

項禁止使

用添加物

規定。 

 

第七條 

第二項、 

第十條 

第一項 

 
第二十九

條 

第二項 

令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處販

賣業者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 

1.第一次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處

罰鍰一萬元至

三萬元。 

2.第二次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處

罰鍰二萬元至

四萬元。  

3.第三次以上令

其限期改善，

屆 期 未 改 善

者，處罰鍰三

萬 元 至 五 萬

元。 

     一、 本項次新

增。 

二、 明定販賣

之菸品違

反第二十

九條第二

項規定之

裁 罰 基

準，並依

本法修正

理由，載

明本項處

罰對象為

「販賣業

者」。 

9 販賣之菸品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違反第

九條第一

項不得使

用或加註

文字或標

示 之 規

定。 

二、違反第

九條第二

項標示面

積 之 規

定。 

三、違反依

第九條第

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

關標示之

方式、內

容或位置

之規定。 

四、違反依

第十條第

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

關 尼 古

丁、焦油

含量標示

方式之規

定。 

 

第九條、 

第十條 

第三項 

 
第二十九

條 

第三項 

處販賣業者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1.第一次處罰鍰

一萬元至三萬

元。  

2.第二次處罰鍰

二萬元至四萬

元。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萬元至

五萬元。 

2 1.菸品、品

牌名稱及

菸品容器

加註之文

字 及 標

示，使用

淡菸、低

焦油或其

他可能致

人誤認吸

菸無害健

康或危害

輕微之文

字 及 標

示。 

2.菸品容器

最大外表

正反面積

明顯位置

處，未以

中文標示

吸菸有害

健康之警

示圖文與

戒菸相關

資訊；其

標示面積

小於該面

積百分之

三十五。 

第六條 

第二十四條 

2.販賣業者：處

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1. 1.第一次處

罰鍰一萬元

至三萬元。 

2. 2.累計至第

二次處罰鍰

二萬元至四

萬元。 

3. 3.累計至第

三次（含）

以上處罰鍰

三萬元至五

萬元。 

一 、 項 次 變

更。 

二、明定販賣

之菸品違

反第二十

九條第三

項規定之

裁 罰 基

準，並依

本法修正

理由，載

明本項處

罰對象為

「販賣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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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菸 品 所 含

尼古丁及焦

油，未以中

文標示於菸

品容器上。 

第七條 

第二十四條 

2.販賣業者：處

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1. 第一次處

罰鍰一萬元

至三萬元。 

2. 累計至第

二次處罰鍰

二萬元至四

萬元。 

3. 累計至第

三次(含)以

上處罰鍰三

萬元至五萬

元。 

 

10 廣告業或傳

播媒體業

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

者： 

一、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

款規定，

製作廣

告、接受

傳播或刊

載類菸品

或其組合

元件。 

二、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

款規定，

製作廣

告、接受

傳播或刊

載指定菸

品或其必

要之組合

元件。 

 

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

二款、第

三款 

 
第三十條 

第一項 

處四十萬元以上二

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四十萬元至一

百二十萬元，

並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2.第二次處罰鍰

八十萬元至一

百六十萬元，

並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一百二十

萬元至二百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一、本項次新

增。 

二、明定廣告

業或傳播

媒體業者

違反第三

十條第一

項規定之

裁罰基

準。 

11 廣告委託人

委託製作、

傳播或刊載

第三十條第

一項各款廣

告之一者。 

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

二款、第

三款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二項 

處四十萬元以上二

百萬元以下罰鍰。 

1.第一次處罰鍰

四十萬元至一

百二十萬元。 

2.第二次處罰鍰

八十萬元至一

百六十萬元。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一百二十

萬元至二百萬

元。 

     一、本項次新

增。 

二、明定廣告

委託人違反

第三十條第

二項規定之

裁罰基準。 

12 製造業、輸

入業、廣告

業、傳播媒

體業者或廣

告委託人以

外之人，有

下列情形之

一者： 

一、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

款規定，

製作廣

告、接受

傳播或刊

載類菸品

或其組合

元件。 

二、違反第

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

二款、第

三款 

 
第三十一

條 

處二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二十萬元至六

十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

罰。 

2.第二次處罰鍰

四十萬元至八

十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

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六十萬元

至一百萬元，

並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一、本項次新

增。 

二、明定製造

業、輸入

業、廣告

業、傳播

媒體業者

或廣告委

託人以外

之人違反

第三十一

條規定之

裁罰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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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

款規定，

製作廣

告、接受

傳播或刊

載指定菸

品或其必

要之組合

元件。 

 

善者，按次處

罰。 

13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

款規定，

販賣、展

示類菸品

或其組合

元件。 

二、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

款規定，

販賣、展

示指定菸

品或其必

要之組合

元件。 

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

二款、第

三款 

 
第三十二

條 

處二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屆期

未改善、回收、

銷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二十萬元至六

十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回收、銷毀或

退運；屆期未

改善、回收、

銷毀或退運

者，按次處

罰。 

2.第二次處罰鍰

四十萬元至八

十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回收、銷毀或

退運；屆期未

改善、回收、

銷毀或退運

者，按次處

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六十萬元

至一百萬元，

並令其限期改

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屆

期未改善、回

收、銷毀或退

運者，按次處

罰。 

 

     一、本項次新

增。 

二、明定違反

第三十二

條規定之

裁罰基準 

14 廣告業或傳

播 媒 體 業

者，違反第

十二條各款

規定之一，

製作廣告或

接受傳播或

刊載者。 

第十二條 

 
第三十三

條 

第一項 

處二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二十萬元至六

十萬元，各條

款每增加一件

違規事實加罰

四萬元整，並

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2.第二次處罰鍰

四十萬元至八

十萬元，各條

款每增加一件

違規事實加罰

四萬元整，並

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六十萬元

至一百萬元，

並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4 以本法第九

條各款方式

促銷菸品或

為菸品廣告

者。 

第九條 

第二十六條 
2.廣告業或傳播

媒體業者：

處二十萬以

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

並 按 次 處

罰。 

1. 第一次處罰

鍰二十萬元

至六十萬

元，各條款

每增加一件

違規事實加

罰四萬元

整。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四

十萬元至八

十萬元，各

條款每增加

一件違規事

實加罰四萬

元整。 

3. 累計至第三

次 (含 )以上

處罰鍰六十

萬元至一百

萬元。 

一、項次變

更。 

二、明定廣告

業或傳播

媒體業者

違反第三

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

之裁罰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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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廣告委託人

違反第十二

條各款規定

之一，委託

製作、傳播

或刊載廣告

者。 

第十二條 

 
第三十三

條 

第二項 

處二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 

1.第一次處罰鍰

二十萬元至六

十萬元。 

2.第二次處罰鍰

四十萬元至八

十萬元。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六十萬元

至一百萬元。 

     一、本項次新

增。 

二、明定廣告

委託人違

反第三十

三條第二

項規定之

裁罰基

準。 

16 菸 品 製 造

業、菸品輸

入業、廣告

業、傳播媒

體業者或廣

告委託人以

外之人，違

反第十二條

各款促銷或

廣告方式規

定之一者。 

第十二條 

第三十四

條 

處十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1.第一次處罰鍰

十萬元至三十

萬元，並令其

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

按次處罰。 

2.第二次處罰鍰

二十萬元至四

十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

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十萬元

至五十萬元，

並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按次處

罰。 

 

4 以本法第九

條各款方式

促銷菸品或

為菸品廣告

者。 

第九條 

第二十六條 
3.非前二項者：

處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並按次連續

處罰。 

1. 第一次處罰

鍰十萬元至

三十萬元。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二

十萬元至四

十萬元。 

3. 累計至第三

次(含)以上

處罰鍰三十

萬元至五十

萬元。 

一、項次變

更。 

二、明定菸品

製造業、

菸品輸入

業、廣告

業、傳播

媒體業者

或廣告委

託人以外

之人違反

第三十四

條規定之

裁罰基

準。 

17 製造或輸入

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款

與菸品或菸

品容器形狀

近似之物品

者。 

第十五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三十六

條 

處五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屆期

未改善、回收、

銷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五萬元至十五

萬元，並令其

限期改善、回

收、銷毀或退

運；屆期未改

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2.第二次處罰鍰

十萬元至二十

萬元，並令其

限期改善、回

收、銷毀或退

運；屆期未改

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十五萬元

至二十五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回

收、銷毀或退

運；屆期未改

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9 製造、輸入

或販賣菸品

形狀之糖

果、點心、

玩具或其他

任何物品。 

第十四條 

第三十條 

1.製造或輸入業

者：處一萬

元以上五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令限

期回收；屆

期 未 回 收

者，按次連

續處罰。 

1. 第一次處罰

鍰一萬元至

三萬元，並

令 限 期 回

收。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二

萬元至四萬

元，並令限

期回收。 

3. 累計至第三

次 (含 )以上

處罰鍰三萬

元 至 五 萬

元，並令限

期回收。 

一、項次變

更。 

二、配合菸害

防制法加

重罰鍰，

從「處一

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

下罰鍰，

並令限期

回收；屆

期未回收

者，按次

連續處

罰。」，加

重至「處

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

萬元以下

罰鍰，並

令其限期

改善、回

收、銷毀

或退運；

屆期未改

善、回

收、銷毀

或退運

者，按次

處罰。」。 

三、明定製造

或輸入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

款規定與

菸品或菸

品容器形

狀近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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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者之

裁罰基

準。 

 

18 販 賣 、 供

應、展示或

廣告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

一款與菸品

或菸品容器

形狀近似之

物品者。 

第十五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三十六

條 

處二千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

善、回收、銷毀

或退運；屆期未

改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者，按

次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二千元至一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回

收、銷毀或退

運；屆期未改

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2.第二次處罰鍰

六千元至三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回

收、銷毀或退

運；屆期未改

善、回收、銷

毀或退運者，

按次處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一萬元至

五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回收、銷毀或

退運；屆期未

改善、回收、

銷毀或退運

者，按次處

罰。 

9 製造、輸入

或販賣菸品

形狀之糖

果、點心、

玩具或其他

任何物品。 

第十四條 

第三十條 

2.販賣業者：處

一千元以上三

千元以下罰

鍰。 

1. 第一次處罰

鍰一千元至

二千元。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一

千五百元至

二 千 五 百

元。 

3. 累計至第三

次 (含 )以上

處罰鍰二千

元 至 三 千

元。 

一 、 項 次 變

更。 

二、配合菸害

防制法加

重罰鍰，

從「一千

元以上三

千元以下

罰鍰」，加

重至「處

二千元以

上五萬元

以 下 罰

鍰，並令

其限期改

善 、 回

收、銷毀

或退運；

屆期未改

善 、 回

收、銷毀

或 退 運

者，按次

處罰。」。 

三 、 明 定 販

賣 、 供

應、展示

或廣告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

款規定與

菸品或菸

品容器形

狀近似之

物品者之

裁 罰 基

準。 

 
19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二

款規定，

供應類菸

品或其組

合元件。 

二、違反第

十五條第

一項第三

款規定，

供應指定

菸品或其

必要之組

合元件。 

三、違反第

十七條第

一項規

定，供應

菸品、指

定菸品必

要之組合

元件予未

滿二十歲

之人，或

以強迫、

第十五條 

第一項 

第二款、 

第十五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第十七條 

第一項 

 
第三十七

條 

處一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1.第一次處罰鍰

一萬元至五萬

元。  

2.第二次處罰鍰

三萬元至十五

萬元。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五萬元至

二十五萬元。 

8 1.供應菸品

予未滿十

八歲者。 

2.以強迫、

引誘或其

他方式使

孕婦吸

菸。 

第十三條     

第二十九條 

 

處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

鍰。 

                       

1. 第一次處罰

鍰一萬元至

三萬元。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二

萬元至四萬

元。 

3. 累計至第三

次(含)以上

處罰鍰三萬

元至五萬

元。 

一、項次變

更。 

二、配合菸害

防制法加

重罰鍰，

從「處一

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

下罰

鍰。」，加

重至「處

一萬元以

上二十五

萬元以下

罰鍰。」。 

三、明定違反

第三十七

條規定之

裁罰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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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誘或其

他方式使

孕婦或未

滿二十歲

之人吸

菸。 

 
20 販賣菸品、

指定菸品必

要之組合元

件或販賣菸

品之場所，

違反第八條

所定禁止之

方式販賣菸

品、指定菸

品必要之組

合元件。 

第八條 

 
第三十八

條 

第一款 

處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並 令 其 限 期 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一萬元至三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2.第二次處罰鍰

二萬元至四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萬元至

五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按 次 處

罰。 

 

1 以第五條的

方式對消費

者 販 賣 菸

品。 

第五條 

第二十三條 

 

 

處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

罰。              

1. 第一次處罰

鍰一萬元至

三萬元。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二

萬元至四萬

元。 

3. 累計至第三

次（含）以

上處罰鍰三

萬元至五萬

元。 

一、項次變

更。 

二、明定違反

第三十八

條第一款

規定之裁

罰基準。 

21 販賣菸品、

指定菸品必

要之組合元

件或販賣菸

品之場所，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違反第

十三條第

一 項 規

定，未於

明顯處標

示警示圖

文。 

二、違反依

第十三條

第三項所

定辦法中

有 關 標

示、展示

之範圍、

內容或方

式 之 規

定。 

 

第十三條

第一項 

第十三條

第三項 

 
第三十八

條 

第二款及

第三款 

處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一萬元至三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2.第二次處罰鍰

二萬元至四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萬元至

五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按次處

罰。 

5 販賣菸品之

場所，未於

明顯處標示

警示圖文；

或違反販賣

菸品場所標

示及展示管

理辦法。 

第十條 

第一項 

第二十三條 

處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

罰。 

1. 第一次處罰

鍰一萬元至

三萬元。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二

萬元至四萬

元。 

3. 累計至第三

次(含)以上

處罰鍰三萬

元至五萬

元。  

一、項次變

更。 

二、明定違反

第三十八

條第二款

及第三款

規定之裁

罰基準。 

22 營業場所違

反第十四條

規定免費供

應菸品、指

定菸品必要

之組合元件

者。 

第十四條 

第三十九

條 

處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1.第一次處罰鍰

一萬元至三萬

元。  

2.第二次處罰鍰

二萬元至四萬

元。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萬元至

五萬元。 

6 營業場所為

促銷或營利

目的免費供

應菸品。 

第十一條 

第二十七條 

處二千元以上

一萬元以下罰

鍰。 

1. 第一次處罰

鍰二千元至

六千元。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四

千元至八千

元。 

3. 累計至第三

次 (含 )以上

處罰鍰六千

元 至 一 萬

元。 

一、項次變

更。 

二、配合菸害

防制法加

重罰鍰，

從「處二

千元以上

一萬元以

下罰

鍰。」，加

重至「處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

鍰。」。 

三、明定營業

場所違反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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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免費

供應菸

品、指定

菸品必要

之組合元

件者之裁

罰基準。 

 
23 禁止吸菸場

所，違反第

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未

於所有入口

處設置明顯

禁菸標示或

供應與吸菸

有 關 之 器

物。 

第十八條 

第二項 

 
第四十條

第一項 

第一款 

處場所負責人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一萬元至三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2.第二次處罰鍰

二萬元至四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萬元至

五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按 次 處

罰。 

 

11 本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各

款規定之全

面 禁 菸 場

所，未於所

有入口處設

置明顯禁菸

標示或供應

與吸菸有關

之器物。 

第十五條 

第二項 

第三十一條 

第二項 

處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

得按次連續處

罰。 

 

1. 第一次處罰

鍰一萬元至

三萬元，並

令 限 期 改

正。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二

萬元至四萬

元，並令限

期改正。 

3. 累計至第三

次 (含 )以上

處罰鍰三萬

元 至 五 萬

元，並令限

期改正。 

一、項次變

更。 

二、明定禁止

吸菸場所

負責人違

反第四十

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

定之裁罰

基準。 

24 禁止吸菸場

所，違反第

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未

於所有入口

處及其他適

當地點，設

置明顯禁菸

標示或除吸

菸區外不得

吸菸意旨之

標示；或於

吸菸區外供

應與吸菸有

關之器物。 

 

第十九條 

第二項 

 
第四十條

第一項 

第二款 

處場所負責人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一萬元至三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2.第二次處罰鍰

二萬元至四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萬元至

五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按 次 處

罰。 

 

13 本法第十六

條第一項各

款規定之場

所，未於所

有入口處及

其他適當地

點，設置明

顯禁菸標示

或除吸菸區

外不得吸菸

意 旨 之 標

示；於非吸

菸區供應與

吸菸有關之

器物。 

第十六條第

二項 

第三十一條

第二項 

處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

得按次連續處

罰。 

 

1. 第一次處罰

鍰一萬元至

三萬元，並

令 限 期 改

正。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二

萬元至四萬

元，並令限

期改正。 

3. 累計至第三

次 (含 )以上

處罰鍰三萬

元 至 五 萬

元，並令限

期改正。 

一 、 項 次 變

更。 

二、明定禁止

吸菸場所

負責人違

反第四十

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

定之裁罰

基準。 

25 禁止吸菸場

所，設置吸

菸區違反第

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 

第十九條 

第三項 

 
第四十條

第一項 

第三款 

處場所負責人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1.第一次處罰鍰

一萬元至三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2.第二次處罰鍰

二萬元至四萬

元，並令其限

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萬元至

五萬元，並令

其限期改善；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按 次 處

罰。 

 

14 本法第十

六條第一

項吸菸區

之設置，

未符合下

列規定： 

1. 吸 菸 區

應 有 明

顯 之 標

示。 

2. 吸 菸 區

之 面 積

不 得 大

於 該 場

所 室 外

面 積 二

分 之

一 ， 且

不 得 設

於 必 經

之處。 

第十六條第

三項 

第三十一條

第二項 

處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

得按次連續處

罰。 

1. 第一次處罰

鍰一萬元至

三萬元，並

令 限 期 改

正。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二

萬元至四萬

元，並令限

期改正。 

3. 累計至第三

次 (含 )以上

處罰鍰三萬

元 至 五 萬

元，並令限

期改正。 

一、項次變

更。 

二、明定禁止

吸菸場所

負責人違

反第四十

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

定之裁罰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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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於第十八條

第一項所定

場 所 吸 菸

者。 

第十八條 

第一項 

 
第四十條 

第二項 

處二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鍰。 

1.第一次處罰鍰

二千元至六千

元。  

2.第二次處罰鍰

四千元至八千

元。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六千元至

一萬元。 

10 於本法第十

五條第一項

各款規定之

全面禁菸場

所吸菸。 

第十五條 

第一項 

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 

處二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鍰。 

1. 第一次處罰

鍰二千元至

六千元。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四

千元至八千

元。 

3. 累計至第三

次(含)以上

處罰鍰六千

元至一萬

元。 

 

一、項次變

更。 

二、明定於第

十八條第

一項所定

場所吸菸

者之裁罰

基準。 

27 於第十九條

第一項不得

吸菸之場所

吸菸者。 

第十九條 

第一項 

 
第四十條 

第二項 

處二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鍰。 

1.第一次處罰鍰

二千元至六千

元。  

2.第二次處罰鍰

四千元至八千

元。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六千元至

一萬元。 

12 於本法第十

六條第一項

各款規定之

場所之吸菸

區外吸菸。 

第十六條第

一項 

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 

處二千元以上一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1. 第一次處罰

鍰二千元至

六千元。 

2. 累計至第二

次處罰鍰四

千元至八千

元。 

3. 累計至第三

次 (含 )以上

處罰鍰六千

元 至 一 萬

元。 

 

一、項次變

更。 

二、明定於第

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

不得吸菸

之場所吸

菸者之裁

罰基準。 

28 違反第十五

條第二項規

定，使用類

菸品或同條

第一項第三

款之指定菸

品者。 

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

三款 

第十五條 

第二項 

 
第四十條 

第三項 

處二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鍰。 

1.第一次處罰鍰

二千元至六千

元。  

2.第二次處罰鍰

四千元至八千

元。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六千元至

一萬元。 

     一、本項次新

增。 

二、明定違反

第十五條

第二項規

定，使用

類菸品或

同條第一

項第三款

規定之指

定菸品者

之裁罰基

準。 

29 違反第十五

條第三項或

第 四 項 規

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要

求 之 事 項

者。 

第十五條 

第三項、

第四項 

 
第四十一

條 

第一項 

處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之。 

1.第一次處罰鍰

一萬元至三萬

元，並得限期

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

得 按 次 處 罰

之。  

2.第二次處罰鍰

二萬元至四萬

元，並得限期

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

得 按 次 處 罰

之。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萬元至

五萬元，並得

限 期 令 其 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

處罰之。 

 

     一、本項次新

增。 

二、明定違反

第十五條

第三項或

第四項規

定，規

避、妨礙

或拒絕主

管機關要

求之事項

之裁罰基

準。 

30 場所負責人

或從業人員

規避、妨礙

或拒絕本局

依第二十二

第二十二

條 

 
第四十一

條 

處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1.第一次處罰鍰

一萬元至三萬

元。  

2.第二次處罰鍰

二萬元至四萬

     一、本項次新

增。 

二、明定場所

負責人或

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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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所為

檢查者。 

第二項 元。 

3.第三次以上處

罰鍰三萬元至

五萬元。 

規避、妨

礙或拒絕

本局依第

二十二條

規定所為

檢查之裁

罰基準。 

 
31 未滿二十歲

之人違反第

十六條第一

項 規 定 吸

菸。 

第十六條 

第一項 

 
第四十二

條 

第一項、

第二項 

一、本局通知其

限期接受戒

菸教育；未

成年者，並

應令其父母

或監護人使

其到場。 

二、未滿二十歲

之人無正當

理由未依本

局通知接受

戒 菸 教 育

者，處二千

元以上一萬

元 以 下 罰

鍰，並按次

處罰；行為

人為未成年

者，處罰其

父母或監護

人。 

1. 第一次通知其

限期接受戒菸

教育；無正當

理由未依本局

通知接受戒菸

教育者，處罰

鍰二千元至六

千元，並按次

處罰。 

2.第二次通知其

限期接受戒菸

教育；無正當

理由未依本局

通知接受戒菸

教育者，處罰

鍰四千元至八

千元，並按次

處罰。 

3.第三次以上通

知其限期接受

戒菸教育；無

正當理由未依

本局通知接受

戒菸教育者，

處罰鍰六千元

至一萬元，並

按次處罰。 

7 未滿十八歲

者吸菸。 

 

第十二條 

第一項 

第二十八條 

1. 令其接受戒

菸教育；行

為人未滿十

八歲且未結

婚者，並應

令其父母或

監護人使其

到場。 

2. 無正當理由

未依通知接

受戒菸教育

者，處二千

元以上一萬

元以下罰

鍰，並按次

連續處罰；

行為人未滿

十八歲且未

結婚者，處

罰其父母或

監護人。 

1. 第一次令其

接受戒菸教

育；無正當

理由未依通

知接受戒菸

教育者，處

罰鍰二千元

至六千元。 

2. 累計至第二

次令其接受

戒菸教育；

無正當理由

未依通知接

受戒菸教育

者，處罰鍰

四千元至八

千元。 

3. 累計至第三

次(含)以上

令其接受戒

菸教育；無

正當理由未

依通知接受

戒菸教育

者，處罰鍰

六千元至一

萬元。 

 

一、項次變

更。 

二、配合菸害

防制法提

高吸菸法

定年齡，

從「十八

歲」提高

至「二十

歲。」。 

三、明定無正

當理由未

依通知接

受戒菸教

育者之裁

罰基準。 

32 公布處分 第四十三

條 
違反本法規定，經依第二十六條至

第四十二條規定處罰者，得併公布

被處分者及其違法情形。 

15 公告處分 第三十二條 違反本法規定，經依第二十三條

至前條規定處罰者，得併公告被

處分人及其違法情形。 

一、項次變

更。 

二、配合本法

修正，酌

作文字修

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本裁罰基準所定違規次數之認定，係指同一違規行為人自

本次裁處之日起，往前回溯一年內，違反同項次規定之裁

罰，經合法送達之次數累計之。 

 一、本點新

增。 

二、明定統

一裁罰

基準表

所定違

規次數

計算之

方式。 

五、如因情節特殊而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本局得於裁

處書內敘明理由，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處罰，不受第三點統

一裁罰基準之限制。 

 一、本點新

增。 

二、明定如

有加重

或減輕

處罰之

必要者

處置原

則。 

 


